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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函〔2025〕31号

安泽县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划拨安泽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医药园连接线道路工程用地的批复

安泽县自然资源局：

你局《关于划拨安泽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医药园连接线道路工程用地请示》(安自然资发﹝2025﹞153号)已收悉，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局《关于划拨安泽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医药园连接线道路工程用地请示》意见，将经省政府批准的安泽县2018年第三批次第六地块部分面积12.49亩、2019年第一批次第九地块部分面积25.87亩共38.36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给山西荀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开发区现代医药园连接线道路与绿化建设。

二、由你局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程序办理划拨土地手续，并将权属依法登记至山西荀安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特此批复   
安泽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2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安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4日印发

校对：雷广平（安泽县自然资源局）                    共印6份

